
附件3

序号 申报区 公布业主
公布并网容量

（千瓦）
列入奖励名

单批次
变更原因

变更后业
主

变更后并网容量
（千瓦）

备注

1 海淀区 郑贵祥 10.00 第三批 过户 许红 10.00 光伏项目随房屋销售过户

2 房山区 任凤云 8.06 第四批 过户 王恩奎 8.06 变更给配偶

3 房山区 张树学 5.10 第四批 过户 张翠 5.10 子女继承

4 房山区 靳学辉 8.25 第五批 过户 靳勇 8.25 变更给子女

5 房山区 解春富 5.13 第五批 过户 胡秀艳 5.13 变更给配偶

6 房山区 徐瑞英 4.77 第七批 过户 李明玉 4.77 子女继承

7 房山区 宛才 4.77 第七批 过户 杨凤霞 4.77 变更给配偶

8 房山区 刘文荣 4.77 第七批 过户 田双法 4.77 变更给配偶

9 顺义区 王玉海 1.50 第二批 过户 王贵丰 1.50 原户主去世，由子女继承

10 顺义区 赵俊 5.00 第三批 过户 赵金星 5.00 原户主去世，由子女继承

11 顺义区 秦广山 8.00 第四批 过户 秦聪 8.00 变更给子女

12 顺义区 任尚义 10.00 第四批 过户 任继文 10.00 原户主去世，由子女继承

13 顺义区 杨文清 7.98 第六批 过户 张福珍 7.98 原户主去世，由配偶继承

14 顺义区 贾树祥 7.95 第六批 过户 兰希平 7.95 变更给配偶

15 顺义区 张轶超 7.95 第九批 过户 张子赫 7.95 变更给子女

16 密云区 赵宝安 5.60 第五批 过户 王秀荣 5.60 配偶继承

17 密云区 高生明 4.24 第五批 过户 王桂莲 4.24 配偶继承

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贴名单（自然人变更项目）


